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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二零一一年發表該研究報告至制定將夏憨道食水抽水站還宣於

紅棉路中高消防局附近闊地的建議的事件時序表(包括相關部門

所作出的重要決定和進行的工程/研究) : 

下列時序表載列建議將夏懿道食水抽水站重量於紅棉路中區消防

局附近用地的主要事件:

項目 日期 事件

2007 年 規劃署展開該研究。

3 月

2 2009 年 當局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海演規劃

1 1 月 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該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

與活動的結果，以及該研究所述各主要用地的

修訂設計概念和建議。

參考摘要第 13 段(見附錄 1 的摘要)述明， r 在

五號海地以南另一福可供興建辦公室的中等競

模用地(總樓面面積約為 21 000 平方米)。現時

該處建有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和夏懇道食水抽水

站，當局現正積極探討可否把現有建築物遷往

別處。」

為推展食7](抽水站的重置工作，規劃署聯同水

務署一起物色合適用地。

3 2010 年 經鑑認、紅棉路中區消防局因此鄰斜坡的土地為過

8 月 合用地後，發展局要求水務署就在該用地重宣

抽水站擬備投術可行性摘耍，目的是確定有關

工程計劃在技術上是可行，並找出推展工程所

須處理的主要事項 0 7](務署擬備了可行性摘

耍，其後經發展局批准。

4 2011 年 當局發表該研究的最後報告菁、行政撮要和資

3 月至 7 料摘耍，均概述該研究中各主要用地的最後建

月 議規章Úl支設計方祟。最後報告書第 8.2 段、行

政撮要第 4.2 段和資料摘要第 24 頁的列表均述

明， τ 現正研究在五號用地帝面提供額外約

21 000 平方米線縷面面積的辦公室發展。.J (;克

附錄 2 、 3 及 4 的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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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臼期 事件

5 2011 年 水務署就工程計劃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和

11 月 1c 驗室檢測。

6 2012 年 水務署就工程計草草j 委聘顧問進行文物影響評

3 月 佑。

7 2013 年 水務署就工程計劃委聘顧問進行交通影響評

5 月 佑。

8 2013 年 水務署就工程計劃j 委聘顧問進行建察及圓境設

6 月 計，包括樹木調查。

9 2013 年 水務署就工程計劃採用「新工程合約」形式委聘

9 月 顧問提供顧問服務。

10 2013 年 當局就擬議工程諮詢灣仔區議會轄下的發展、

10 月 規劃及交通委員會，獲得委員會支持。在諮詢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的食物環境衛生及工務委員

會時，委員會不反對擬議工程， í且要求修訂擬

議抽水站的綠化設計，並將經修訂的綠 1c 設計

提交委員會。當局提交了相瞬資料，委員普遍

支持經修訂的綠化設計，並無委員提出反對意

見。委員會隨後在中西區區議會的大會上簡報

有關項目，以及在委員會會議上簡報該項目的

跟進行動。在這兩次簡報中，無委員提出意

見。

11 2014 年 2014 年 3 月 4 日，當局就工程項目的文物影響

3 月 評估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當局應古

諮會的要求就古老石牆的緩解措施提交補充文

件，獲古諮會大多數成員支持。

12 2014 年 2014 年 3 月，當局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3 月 條提交有關擬議抽水站選址的規劃申請(第

A/H4/93 號)。在法定展示期的首二周內，城市

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接獲一份支持該申請的公

3 



項目 日期 事件

眾意見。同年 4 月 25 日，城規會轄下的都會規

劃小組委員會通過有條件 3 批准有關申請。

13 2014 年 就工程計劃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文

5 月 件。

(c) 按二零一四年的價格估算，在以下兩種情況: (i)把夏憨道食水抽

水站遷罩其他地方， (ii)在該用地重罩上述抽水站，該用她的估

計地價分別為何;

由於土地售價會因應市場環境轉變而隨時間變動，亦受出售時的

市場反應影響，所以政府無法提供某用地在特定時間的估計售

價。根援該項研究就有關用地所訂的計劃用途，待現有設施(包

括有闋的抽水站)遷置後，會在該用地發展辦公室樓字，提供約

21 000 平方米樓面總面積。如不遷置現有抽水站和相關水管，加

上橫過該用地的沙田至中環線總(沙中錢)隧道，擬議辦公室樓宇

發展會受到很大限制，將大幅削減其發展潛力。此外，由於需要

保持褒7](操作，拆除現有抽水站及日後在同一屑地上重建新的抽

水站和發展辦公室並不實際可行。因此，在原址重置抽水站的方

家並不在考慮之列。

其他備選童覺用地

(d) 政府曾就夏怒道食水抽水站重量工程考慮的其他篩選用地，以及

各幅用地的優點和缺點;

當局為夏懿道食水抽水站物色車萱用地期筒，曾考慮多幅備選用

地，有關用地的位置見附錄 5 。

重置夏憨道食水抽水站的合適用地，須符合以下選址條件:

3 有關條件是: (i) 提交站落實保護樹木(包括古樹名木的保護措施)和美化環境的建

談，而有關建議和落實情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規會的要求;以及(ii) 設置滅

火水源和消防裝置，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規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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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 1 新抽水站的供水將來自九龍一方的網絡，重量用

地水平不能過高，否則來自九龍一方食水可能因水壓不足而

無法送遠新抽水站;

@ 條件 2 新抽水站需接駁至現有幹管，以便接收和抽送食

7)( 至現有配水庫，故新抽水站的遺址不應與現有幹管相距過

遠。

根據上述條件，有關部門最初在現有夏克車道食水抽水站附近一帶

物色用地，包括抽水站以東現有路旁美先市容地帶(用地 A) 、夏

憨花園內現有美他市容地帶(用地 B) 、現有香港紅十字會總部(用

地 C) .以及香港演藝學院(下稱「演藝學院_j )內現有美他市容地

帶(用地 D) 。

上述所有用地均有下列優點:鄰近現有抽水站，所以接駁現有幹

管所需敷設的水管長度較短;以及地勢較為平坦，所需進行的地

盤平整工程規模較小，建築期亦較短。

然而，上述用地亦各有缺點。就用地 A 而吉，日後的沙中錢隧

道將會橫過該用地;擬議沿夏懇道而建的行人天橋會對擬議抽水

站造成限制;以及擬議抽水站會與該研究就未來 D 11 道路建議

的 'Las Ramblas _j (行人專用區)的設計構思相抵觸。

就用地 B 而言，擬議抽水站會影響景觀及休憩用地;夏怒花園的

美 f七市容地帶面積將會永久地大帽減少;以及臼後將高一段水管

橫過夏態花園，以致影響公園的運作及維修。

就舟地 C 而音，現址為香港紅十字會總部，用地面積過小，不足

以容納擬議抽水站;日後的沙中錢隧道將會橫過這幅用地;由此鄰

電力站伸延出來多條高壓傳輸電纜及電纜隧道，而且香港紅十字

會總部因此鄰的渠務保留地內亦有多條大直徑排水管;以及擬議沿

夏懇道而建的行人天橋會對擬議抽水站造成限制。鑑於上述技術

性限制，這幅用地沒有足夠空間容納擬議抽水站。

至於屑地 D. 現址為演藝學院的休憩用地(連園景區) .其中部分

用地位於演藝學院所擁有的私人地段(內地段第 8587 號) ;以及

擬議沿夏慈道而建的行人天橋將會對擬議抽水站造成限制。

鑑於鄰近現有抽水站的備選屑地均有不足之處，故有關部門轉而

物色其他位於較高地方且距離現有抽水站較遠的用地，並曾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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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幅符合上述選址要求的用地，即香港公園內的公廁(用地 E)和

餐廳(用地 F) ，以及 ffitt 鄰中區消防局的現時選址。

上述用地均有同一優點，即與現有幹管的距離較近，接駁現有幹

管所需敷設的水管長度較短。另外，用地旦和 F 的地勢較為平

坦，需進行的地盤平整工程規模較小，建築時間亦較短。然而，

用地 E 和 F 亦各有缺點。就用地 E 而言，須將廁所設施拆卸並

於臼後重置;由於鄰近南港島錢(東段) ，對擬議抽水站造成限

制;以及臼後將有一段水管橫過香港公園，以致影響公園的運作

和維修。用地 F 位於公閩中心，建造抽水站將會嚴重影響現有餐

廳和鄰近公眾廣場等公園核心設施;以及日後將有一段水管橫過

香港公園，以致影響公園的運作和維修。至為重要的是，如在上

述兩幅用地建造拙 71<.站，將會永久佔用香港公園的設施用地和休

憩空間，令公眾可使用的公園空崗減少。

至於現時所選定的用地，除了具備上文所述的優點，即接駁現有

幹管所需敷設的 71<.管長度較短之外，另有一項明顯優勢，就是用

地位於中底消防局 ffitt 鄰的現有斜坡，現時公眾無法進入，故不涉

及佔舟供公眾使用的空間，亦不會佔用設施用地。此外，日後敷

設的水管亦無須橫過香港公園。由於抽水站擬建於香港公園地面

層的下方，故香港公園的運作和維修亦不會受到影響。

(c) 當局曾否考慮將夏怒道食水抽水站原址皇軍置，或遷置在鄰近中環

新海潰的昂地，例如中區軍用碼頭的局地;若否，原因為何;

如上文 (d)段所述，我們曾研究鄰近中環新海潰的四幅用地(即用

地 A 、 B 、 c 和 D) ，但礙於不同因素，有關用地均不適合用作遷

置抽水站。此外，如上文 (c)段指出，如不遺置現有抽水站和相

關水管，加上沙中錢隧道，擬議辦公室樓宇發展會受到很大限

制，將大幅削減其發展潛力。此外，拆除現有抽水站及日後在同

一用地上重建新的抽水站和發展辦公室並不可行。因此，原址重

置抽水站方案並不在考慮之列。

(f) 在過去公共工程計畫U pJT 移植的樹木， (i)有多少樹木存活; (ii) 有

多少樹木其後枯死;以及 (iii)移植成功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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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局現有的記錄，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展開的工務工程

計劃下移植的樹木數目約有 4 350 株;及至培植期 4 結束時，仍

然存活的移植樹木有 3 730 株，枯死的則有 620 株。因此，移植

的成功率約為 86% 。

(g) 砍伐或移植受建築工程影響樹木的考慮準貝Ij ; 

砍伐或移植受建察工程影響樹木的考慮準則，是根據題為「保遠

樹木」的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10/2013 號第 21 (d) 、 23 和 24

段而制訂。

一般而言，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才考慮砍伐樹木:

(i) 保留和移植樹木並不合理可行;或

(i i) 樹木有無法逆轉的健康問題、結構問題或形態問題;或

( i i i) 樹木在移植後的存活率低/不適合移檀;或

(i v) 工程部門提出的其他合理理據。

在決定是否移植樹木時所考慮因素:

(i) 擬移植樹木的狀況(包括會影響移植方察的成功率的形態、

健康狀況和結構等因素) ; 

(ii) 擬移植樹木的大小、品種和保育地位，

(iii) 在工程用地範圍以內或以外有否合適的永久移植用地;

(i v) 籌備移植工作的時間是否足夠;

(v) 有否找到可長期照料移植後樹木的責任方;

(vi) 前往擬移植樹木的現有位置和運往移植地點的道路(包括通

路能否容納擬移植樹木、擬議路線的地勢、工程限制等) ; 

以及

(vi i) 成本效益。

一般情況下，有下列特點的樹木都不立移植:

(i) 低觀賞價值;

4 培植期是在合約中界定的一段期間，承建商須在完成種植後，在該期間進行園藝保

養工作，確保植物健康生長和發展。

7 



(ii) 移植後無法回復原有形態(例如為進行移植而須大幅修剪樹

冠和樹根) ; 

(iii) 移植後存活率偏低;

(i v) 樹木極大(如在可行性研究階段確定移植工序在財政和技術

上均是可行，則作別論) ; 

(v) 有跡象顯示樹木過於成熟或開始衰老;

(vi) 健康狀況、結構或形態、欠佳(例如形態失衡、傾斜、有大洞

口/裂縫/破裂) ;或

( vii) 品種不良(例如屬銀合歡等外來人侵品種)。

(h) 須移走的 118 株樹木按樹齡和大小分類;

我們已就受影響樹木聘請樹木專家進行調查，並擬備保護樹木計

畫。'經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審批。調查顯示，所需移走的

118 株非珍貴樹木，當中有 87 株主要由於健康欠佳或移植後存

活率偏低而需要砍伐，餘下 31 株則會移植合遍地點。此外，當

擬議建抽水站竣工後，當局會在屑地內種植 87 株新樹(包括 83

株本地品種，以提高用地內的生態價值)和 3 310 叢灌木。此

外，當局會進行垂直綠他和關設 270 平方米草地，以提高用地的

綠 11:，效果。

樹木專家諒為，樹木的生長深受生境條件和歷年氣候影響，如不

進行破壞性測試，難以準確地估計上述樹木的樹齡。經諮詢康文

署後，已將需移除的 118 株樹木(包括砍伐和移植)分為「幼」、

「半成熟」、「成熟」、「衰老」和「枯死」等樹齡組別。

所需移除(包括砍伐和移植)的 118 株樹木按樹齡組別和大小分項

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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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砍伐的 需移植的 需移餘的

括i 齡組別 樹木數量 樹木數量 樹木數量

(即砍伐+移植)

幼 31 15 46 

半成熟 54 16 70 

成熟 。
衰老 。 。 。
枯死

。
總計 87 31 118 

寫砍伐的 需移植的 需移除

樹幹直徑 樹木數量 樹木數量 樹木數量

(即砍伐+移植)

150 毫米或以下 32 15 47 

151 毫米至 300 毫米 47 14 61 

301 毫米至 500 毫米 7 8 

500 毫米以上 2 

總計 87 31 118 

公眾諮詢

(i) 顯示中西區區議會支持擬議工程的書面記錄或佐語;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的食物環境衛生及工務委員會的二零一三年十

月十七日會議紀錄的摘錄載於附錄 6 。會議紀錄第 32 段顯示，

委員會對擬議工程並無異議，但要求當局修訂擬議抽水站的綠t

設計，並將經修訂的綠他設計提交委員會。二零一三年十 月二

十八日，當局向委員會提交相關資料，委員普遍支持經修訂的綠

他設計，並無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委員會

在中西區區議會大會上簡報有關項目，以及在同年一月卡六日，

在委員會會議上簡報該項目的的跟進行動。在這兩次簡報中，無

委員提出意見。有關簡報的摘錄載於附錄 7 及 8 0 

發展局

工零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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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摘要的摘錄 的錄 I

檔號: DEVB (PL-的 TC 18/0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中環新海演城市設計研究

引言

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知悉:

“)中環新海演城市設計研究(該項研究)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的結果;

(b) 該項研究所涵蓋的各幅主要用地的修訂設計概念和

建議，及經修訂的總綱發展藍圖;以及

(c) 建議的下一步工作。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的結果

2. 在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同年的七月底，就該項研

究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第二階段公是參與期內，我們通過展
覽、專題小組工作坊、公眾參與論壇、意見卡、面談及電

話訪問等各項公眾參與活動，廣泛徵詢公泉意見。我們亦

邀請公眾提交書面意見。此外，我們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從質與量兩方面分析我們循不同途徑蒐

集得來的意見，編備獨立的公眾意見摘要。

3. 在第二階段公泉參與期內蒐集的意見顯示，公眾普遍
支持整體的城市設計理想，以及可持續發展和平衡的設計

方式:。這種方式符合公眾對中環新海演朝氣蓬勃、綠化和

暢達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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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用地(大會堂以北的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 「與海演有

關的商業及休憩用途」用地)

11. 在公眾參與期內蒐集的意見顯示 ，市民喜歡面積較

小 、 予人親切感覺的露天休憩空間 ，也希望有美化的街景

和更悠閒的散步環境。我們相應地修訂了原先就四號用地

建議的建築形式、布局設計及建築物霎組， 但在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期內建議的總樓面面積則維持不變。根據修訂後

的概念， 我們建議興建三幢兩層高的獨立建築物 ， 作為與

海演有關的餐飲及休閒用途。這三幢建築物對閱有多個休

憩空間 ，前面是設計成林蔭大道的 P2 路 。從大會堂看過去 ，

這些休憩空間將成為景觀優美的緩街區，製造出一個更開

揚宜人的海演環境 。

五號用地(中信大廈以北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12. 對於專責小組建議將一號和二號用地失去的商用總

樓面面積分配至五號用地 ， 我們認為這建議有其優點。考

慮到灣仔北作為商業中心區的伸延變得越來越重要，加上

添馬艦政府總部完成發展後五號用地和金鐘將有較佳連

接，因此五號用地將改作興建辦公室和酒店用途。估計這

幅原先劃作 「政府、機構或社區」用途的土地(但沒有特定

的指定用途) 3 ， 可供興建總樓面面積約達 58000 平方米的酒

店和辦公室 (建築物最高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80 米) ，足可抵

銷一號和三號用地損失的總樓面面積。這幅用地稍後須在

《中區 (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中由 「 政府 、 機構

或社區」用地改劃為「商業」或 「綜合發展區」地帶。

13. 五號用地重新規劃作商業發展後，可進一步增加區內

甲級寫字樓的供應量;這亦牽涉到在五號用地以南另一幅

可供興建辦公室的中等規模用地(總樓面面積約為 21000 平
方米)。現時該處建有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和水務署豆悠道食

水抽水站 ， 當局現正積極探討可否把現有建築物遷往別

3 儘管五號用地會更改用 途 ， 我們在鄰近五號用地的灣仔北已預留兩帽土地 ， 以俯

香港演藝學院和香港視覺毒品術教育中心等文化設施擷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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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如把這幅用地計算在內，中環新海演將可興建總樓面

面積約a共 90000 司乙方米的甲級寫字樓。

六號用地(中信大廈以北的「其他指定用途」註明「與海演

有關的商業及休憩用途」用地)

14. 公眾普遍贊同該幅與海演有關的商業及休憩用地以

海洋為設計主題，但亦有建議應進一步改善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以西一帶的行人通道連接。我們已設計一套綜合行人

路系統，連接海旁與市中心。系統將貫通藝術及文化專區
內建議中的公眾休憩用地、香港演藝學院擴建部分和香港

視覺藝術教育中心。根據專責小組的建議，此處可用作舉

行各類活動，以增添區內活力，並讓行人體驗更多趣味。

七號用地(海演長廊)

15 . 中環新海演會關建一條連綿兩公里的海演長廊 ，以及

佔地 11 公頃的公眾休憩用地 。雖然較多市民支持較自然的

園景設計，以及在海演關設更多綠化地帶，但亦有不少市

民要求增設更多中心景點，令海演更添活力。因此，我們

已綜合這兩個設計概念的優點，一方面在海演長廊提供更

多綠化地帶(例如各色各樣的綠化草地和植有花草樹木的地

方) ，同時更詳細規劃各景點中心，包括廣場和觀景台等。

此外， 為進一步增添海潰的活力 ，位於四號用地以北、七

號用地範圍內的地點，己設計為可供在海演長廊開設露天

餐廳。我們亦已優化海演長廊的設計，使解放軍碼頭 4和各

類公用設施建築物(如地下表房、供電樓宇、通風井等)更能

與海演長廊融為一體。

16 . 為回應公眾的建議，我們會在海演長廊關設一條單車

徑，作消閒及康樂之用。此外，我們亦會考慮採用其他環

4 解放軍碼頭會是海演長廊的一部分，在不作軍事用途期間 ， 會開放給市民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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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No. CE 6212006 (TP) 
Urban Design Study for the New Central Harbourfront 
Final Reoort 

(0.40 ha)@ . Extensive landscaped deck and public open 
space of 1.7 ha. for greening, open space and 
feslive events 

Site 3 . Retail and office developments 

(4.76 ha)@ . Larger landscaped deck with enhancement to 
pedestrian connections and visual permeability . More at-grade open space with street activities . Reconstruction of Star Ferry Clock Tower at 
originallocation 

Site 4 . Waterfront-related commercial and leisure uses 

(0.93 ha)@ with a theme of 'Harbour Place' . Small and separate building blocks with intimate 
cou叫yard spaces . Alfresco dining and restaurants 

Sile 5 . Two blocks for hotel and office uses on a 

(1 .16ha) landscaped podium . Possible additional office cjevelopment south of 
Site 5 of approx. 21 ,OOOm2 GFA heing explored 

Site6 . Waterfronl-related commercial and leisure uses 

(0.35 ha)@ with a marine theme . Fu川her improvemenl 10 pedestrian connectivity 

Site7 . Waterfront promenade 

(9.87 ha) 血也+ . A hybrid of 'urban park' and 'urban 9的en'
concepts . Additional alfresco dining within the area 

Site8 . Reassembly of Queen's Pier by the Harbour 

(0.14 ha)@ and refurbishment of Central Piers No. 9 and 10 . Improve design of Ferry Plaza 

(including exhibition, gallery, 
retail, 

theatre, etc.) 

(+60mPD) 

157,400 m2 

(including 44,800 m2 

for office; 105,200 m2 

for retail; 3,600 m2 

for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 ies; 
and 150 public car parking 

A 

spaces ) 

(+501+401+30mPD) 

7,500 m2 

(+20mPD) 

58,000 m2 

(25,000 for office and 

33,000 for hotel) 

(+80mPD) 

2,900 

(+15/+20mPD) 

480 m2 

(+10mPD) 

1,200 m2(音)

(+11.24mPD) 

Table 8-1 Summary of Main Design Concepts and Major Planning Parameters of Key Sites 

Notes: 

# Estimated amount of total GFA is subject to refinement upon detailed design 

@ Site boundary and area of the subject sites have been ref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in 
the Master Layout Plan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briefs for the key sites in the 
Study 

+ Only 9.23' ha under CRIII 

* Roof area of Queen's Pier 

^ Number of public car parking spaces reprovisioned from existing Star Ferry Car Park 

8.3 Design Concept of Sites 1 and 2 (Plans 1 to 5) 

8 .3 .1 From Stage 2 Public Engagement to Revised Desig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ublic views and the suppo付 in the TGUDS for further 

reducing the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Sites 1 and 2 and redistributing the GFA 

to other locations, the design concept for the two sites has been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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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璟新海演城市設計研究資料摘要的摘錄

主要用地最後建議的規劃及設計方案

主要供市民享用的文纖樞紐和多元他為途區 1 1成 120平方米

附錄4

-~用地包括兩!隨主水平基~上25米的m~物 ﹒ 作零售、縫間和反琵用途 1 (包搭建P筒 、它是閥、 ÆUîl@地﹒展ZZ館等及在中m四~至六

. 二號用地包括一秘主水平墓治上60米的地標或建築物 作文犯 、零售 、 |級研頸上盔的日，600平方米)
f畫閥、皇島樂 、自由盜、政府、微情或社區用途及節目活動之用 I (主水平~撞上25~伏)

. 在中頑固號至六級研頸上刮目退一路半商用{i屆 叮疏而平

. 廣闊的國眾平台和公忍休想用地違約1.7公頃﹒供綠fb 、休態和節目活動 I (包括展覽嗡地、農毀館、零售、創院等)
之用 I:~ ..于自

I(主水平基海上60米)

. 零售及辦公室 157，400平方米

• 較大的國眾平台﹒改營行人過逅的過樂及很~透明度

• 較多地面休憩用地作街上活動

(包箔44，800平方米作為辦公室; 105，200平方米作零售用途;
3，600平方米作為公共交通設施及150個公:lfl.泊單位A) ; 

• 在原址亟遮天里組慢 (主水平基進上50/40/30米)

. 與海演有關的商線及零售發展﹒以 rj每演廣場J 串串主題

• 細小及獨立的~~哀物﹒設筍般切的庭困空間

. 露天食t$和直是風

7，500平方米

(主水平2蓋率上20米)

圓9Jl平台上兩恤m~菜物﹒作酒店及辦公室用途 1 58， 000平方米

• ~兒芷研究在五錄用地街面錢。在額外約21，000:lJZ方封是總拉里面面積的辦公室 I!包括話，000平方米作為辦公室及詣，000平方米作為酒店)

發展 I(主水平茲道上80米)

與海滋有闊的商鍵及休憩用途﹒以海您為它直St主題 1 2，900平方米

進一步改營行人通道的退燒 I(主水平亞海上15/20米)

:每演鼓勵 1 480平方米

r 都市公園 J 和「都市晶晶洲」的混合概念 I (主水平!U!l上10米)

. 在公園內地設s矢食~

在海演.æ組皇后窩頭﹒並翻新九號及十懿窩頭 1 1，200平方米會

改空空波論廣場的設計 I(支水平草草E上11 .24米)

#預計總做茵茵積總數第按詳細設計修訂 A 自親自尋天里窩頭停車局Jlfi單位之公!:泊單位級自

@用地的追界與面積會因應總細致1il墓園的修訂﹒及制訂規創/設計綱領 *皇后~頓的上畫畫面積
的過程而有所改變

+於中J9持理海計到第三期內t是供9.23公頃

Information Digest 1 資料媽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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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選委員

林振風先生 (下午 2 時 32 分至 5 時的分)

楊學明先生*

伍凱欣女士 (下午 2 時 32 分至 6 時 32 分)

關瑋瑩女士 (下午 4 時 20 分至 5 時 26 分)

畫畫

第1ill項

葉銘波先生 食物環境衛生著 中西區環境衛生總監

黃耀華先生 路政者 總工程監督/西區

黃仁智先生 渠務署 工程師/香港中西區 5

張蔡淑玲女士屋宇署 屋宇測量師/ A3-SD 

羅思翰先生 環境保護署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南)1

第 4(ii)項

張 j告賢先生 渠務署 工程管理部工程的

朱桂清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駐地盤高級工程師

第 5 項

張敬勉先生 水務署 高級工程師/設計 (2)

馮煜明先生 水務署 工程師/設計 (9)

雷?谷文先生 規劃署 高級城市規割師/特別職務 l

何闖紅女士 規劃署 高級城市規劃師/港島 4(署任)

林中偉先生 創智建築師有限公司 董事

陳俊輝先生 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高級副董事/景觀設計師

吳兆基先生
萬利仕(亞洲)顧問有限公 項目工程師

第 6 項

勞月儀女士 食物環境衛生署 統籌主管(小販資助計劃)

第 8 項

梁中立先生 水務署 總工程師/香港及離島區

黃立志先生 水務署 工程師/香港及離島區(分配 2)

林向勤先生 水務署 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15)

周文總先生 水務署 駐地毅工程師

黃智豪先生 7.K務署 駐地盤工程師

黃國泰先生 水務署 駐地盤工程師

林{韋全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高級工程師 7 (港島發展部 1)

關東開先生 路政署 區域工程師/西區

2 



第 4 項: (ii)常設事項一渠務改善工程進展躍報

(下午 2 日寄 44 分至 2 時 48 分)

15. 渠務署工程管理部工程的重主置起主表示，自上次匯報後已完成一項工

程，現時有十項工程正在進行，有十一項工程將在未來六個月內勤工，並就上

次會議委員的提問回應如下:

(i) 回應盟呈錢道主主表示卑路乍街尾與加多近街交界的私人發展商工地傳

出崇臭問題，有關工程已經完成，渠臭問題亦得以解決。至於干諾道西

西行線近水街交界的水浸情況，部門己與維修部門了解，並己在該位置

加上集水溝。署方亦已安排於本旱季進行清洗大型的排水渠以改善渠道
淤塞的情況。

(ii)回應處盟主道且表示皇后大道西一帶在下大閑時出現水浸的情況，署方

會加強巡查，如有需要會實施維修或改善工程。

(ii i) 回應盟呈藍藍且表示城西道西行方向於下橋位置附近的轉彎位在下雨
時 7j(浸'署方維修部同事及路政署與陳學鋒議員已於十月十六日進行

了實地視察，路政署會跟進及直接回覆。

16. 主監詢問署方在上次文件上表示很多工程也預計於 2013 年完工，但今次文

件上卻表示預計於 2014 年第 1 季完工，是否工程有延誤致資料內容有更新。

17 藍造室主主表示因要處理部份工程的地下設施，故要更改渠道，令工程有

所延誤。現時設計問題基本上已解決，預計大部份工程可於 2014 年第 l 季完

工。

間，主且表示署方及艾奕康有限公司在下次會議的文件上要清楚列明有修訂的

部份，以便各委員~~逛。

第 5 項: 7j(務署工濟計量!u項自第 9347WF 號蔓靠在道食水抽水站重重量工程

(下午 2 時 48 至 3 時 44 分)

19. 水務署工程師/設計 (9)遇還盟主主以投影片向各委員簡介夏憨道食7j(抽水

站重置工程，摘要如下:

(i) 鐵劃署在 2011 年完成了「中環新海演城市設計研究 J '建議可探討把

現時夏怒道的食水抽水站的用地改作其他發展，故此夏慈道的抽水站

需要搬遷。

(ii) 水務署指出新的抽水站將會於是工棉路中區消防局附近的現有斜坡上與

建，因為它不照放予公眾，故不會減少公眾用池，施工前後對香港公

園的影響較其他還址低，效果亦較理想。

6 



(i ii) 工程計劃的第圍包括.在車工棉路咐近的斜坡 t興建新的食水抽水站，

在紅棉路及金鐘道鋪設兩條食7](喉及拆卸現有夏懲道食水抽水站。出

於部份工程會於灣 i子區內進行，故部門在 10 月 15 日己諮詢灣仔區議會

並獲得其支持。施工期預計在 2014 年底開始及在 2019 年初完成。工程
一部份會於香港公園的苗圖進行，而另一部份則在綠忱的斜坡進行。

施工期間，會先遷移苗園，再興建臨時的擋土牆，然後再移走斜坡，

以騰出空地容納新的食水抽水站。最後，會在褒房上蓋原位重建苗圈。

(iv) 在綠忱的斜坡上，共有 47 棵 150 毫米或以下的樹木受影響，有 66 樑

151 至 500 毫米的樹木受影響，有 3 裸 500 毫米以上的樹木受影響。其

中 l 棵直徑 570 毫米及高的米的木棉樹位於紅棉路的斜坡底，由於其

價值不高，故建主義移走。另 l 棵直徑 750 毫米及高 16 米的芒果樹位於

紅棉路的斜坡I頁，由於樹木健康情況較差，故也建議移走。最後 l 棵

直徑 555 毫米及高 15 米的實果榕'由於只有樹冠在地盆範圍以內[故

會盡力保存。由於工程需要移平斜坡，故亦需要移走斜坡上的樹木。

署方會向分區地政處及康文署聯絡，擬議樹木重檀計劃作為補償。

(v) 部門為工程進行了文物影響評估，發現在有關工地內有一幅超過的。

年歷史的石膀，有關石牆將在抽水站落成後於原址重建。

(vi) 為了減低對附近環境的影響，警方會在抽水站的天台及其四周加種樹

木，詳列於附件 III 及 IV 。

( vii) 在工程建造的方法方面，橫跨紅棉路的水管敷設工程會採用明坑敷管
法在晚間進行，而沿紅棉路和金鐘道與皇后大道東交界的Jj(管敷設工

程會採用無坑敷管法以盡量減少對交通造成影響。沿金鐘道的水管敷

設工程會採用明坑教管法於 2015 年待西港島線及水管更換工程完工

後，分階段進行。部門己就金鐘道的交通進行評估，結果顯示，因應

工程需要而封閉一條行車線也可應付金鐘道的交通流量。但署方亦會

在 2016 年施工前，再與有關政府部門代表組成的交通管理聯絡小組，

進行臨時交通測試以制定臨時交通的管理安排。

20.主監請委員作出提問及發表意見，各委員的發言重點如下﹒

(i) 盟童畫益主豈不反對新的食7](抽水站還址。他查詢有關石牆重建的具體

安排。他要求部門盡量在原址附近進行樹木補償計劃，而補種樹木的

比例路為 1: 1. 5 或 1 :2 。

(ii) 陸盟主道且詢問新的抽水站如何服務夏怒道居民及如何安排石牆能完

整地重景。他表示工程對樹木的影響頗大，希望部門能盡量重置一些

對工程影響不大的樹木及能在會後提交受影響的樹木詳細資料予各委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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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噩噩噩益且詢問部門能否設立傳意牌以交代會有石牆的歷史及設計抽

水站的天台時考慮加設休憩地方，開放供市民享用。

(i v) 主且且還且反對現時的方察，因為在紅棉路附近建設了新的抽水站

後，會移走了現有的綠化斜坡。他詢向署方為何不把抽水站設置於地

底。他指出新的抽水站既霸佔了香港公園的用地，又砍伐了不少樹木，

更令綠忱的斜坡變成石屎牆。他詢問警方為何不考慮、投放更多資源去

保留現有的香港公園，加人更多綠化的元素及開放抽水站予市民進

內。他表示擔心金鐘道的交通在繁忙時間會受封路影響，詢問署方為

何不在金鐘道採取無坑敷管法。他亦詢問整個工程的費用及工程為何

需時 4 年。

(v) 主直藍藍且表示搬遷抽水站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亦擔心金鐘道

的交通流量，詢問署方在金鐘道計畫j分段的安排及工程需時多久。他

亦詢問署方為何不採用無坑敷管法敷設新的吸水管至抽水站，避免將

來要再次申請掘路。

( vi) 芷宜星盞是表示市民十分關注歷史保育問題，詢問署方會否諮詢古物
古蹟辦事處，如何安排原址重建古石牆。他亦詢問署方能否安排加設

綠他元素在新的抽水站設計及日後抽水站運作會否對香港公園有影

響。

(vii) 盟藍藍矗且表示新抽水站約設計不美觀，與鄰近景觀有差異。他詢問

部門能否在設計上加人更多綠他空間，如擴大苗圈，增加公眾的休憩

空間。他建議部門先修改設計圈，令社區有所增值。

( viii)蓋丞盛道主主表示對搬遷抽水站沒有意見，然而因為抽水站的搬遷與南
港島線的工程時間棺若，詢問署方會否考慮、延後工程時間，以避免影

響區內交通。他表示部門應優他新抽水站的設計，預留音rí份地方予市

民使用。

21 水務著高級工程師/設計 (2)藍藍盤主主對委員的意見及提問綜合回應如

下﹒

(i) 設立新的抽水站可為中環、灣仔、半山及山頂帶來更大的效益及穩定

性。

(ii) 在苗圓的設施方面，署方會按康文馨的要求安排更好的設施。

(iii) 在交通方面，署方已就這項工程計劃進行交通影響評估，認為在非繁

忙時間，在部份金鐘道可進行明坑敷管法。若採用無坑敷管法，由於

無坑敷管的兩端亦須封路建設工作井，以便敷管及遠走泥土，因此無

坑敷管法對交通的影響，與明坑敷管法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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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茵應運作上的需要，抽水站較難於地底興建。

(v) 抽水站的抽風系統將會加建滅音措施，對香港公圈內的遊人不會造成

噪音的影響。

(vi)有關石牆將在抽水站落成後於原址重建，古物古蹟辦事處對這項工程

計劃沒有異議。承建商在工程開展前會先詳細記錄受影響的石牆，然

後才搬遷石牆及作原址重建。

(vii) 抽水站在可行篇圍內部會加建樹木及在牆身採用垂直綠忱的設計。

泣， 規劃著高級城市規劃師/特別職務 l 宜益主主主補充有關「中環新海演城

市設計研究」的資料。他指出，該研究從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闖進行。有關逐

步腦出核心商業區內一些合適的政府土地改作商業用途的建議，旨在進一步鞏

固核心商業區的未來發展和促進區內未來的經濟發展。 1i也表示稍後會就改劃土

地用途的建議再諮詢區議會。

23. 單車盟主主解釋工程需時 4年主要是由於在抽水站須興建擋土牆及抽水站

的地墓。至於在金鐘道敷設的水喉，則大約需時 1 至 2 年。由於公眾是不能進

人現時的斜坡及商圈，故有關工程對公眾用地方面沒有任何影響。工程費用預

計為五億。因運作需要，所有水務署的抽水站均設於地窟。

24. 辛辛堇矗蠱詢問有關新抽水站的喉管敷設工程的內容。

25 墨畫盟主主解釋舊有抽水站有兩組出水喉管，故新抽水站需要保留兩組出
水喉管。

26. 辛辛主量且詢問為何署方安排新的吸水管道接駁至在紅棉道舊有的水

管，而不是敷設新的吸水管道至新抽水站。

27 通農盟主主解釋把新的吸水管道接駁至在紅棉道舊有的水管，只會對新抽
水站的水壓有輕微影響，但可減少在紅棉道敷設水管的工程。

2日 主盡草道且詢問警方會否考慮直接敷設新的管這至新抽水站以便日後的

擴充及避免往後再申請揖路，減低對公眾的影響。

29. 遇壘盟主主表示如果將來有擴充的需要，他們會再作整體的規獸。

30 主直言青委員作出提問及發表意見，各委員的發言重點如下﹒

(i) 盤星星益且詢問著方會杏考慮將抽水站的天台加以修飾及研究把抽水

站連接香港公園或茶具博物館以供市民享用。她查詢署方工程的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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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了解現時的設計會否還有修飾的空間。她建織可興建一些傳意牌'

介紹石牆的歷史。

甘乃戚議員反對新抽水站的設計 ， 建議署方可優他工程，為設計加人

更多綠他元素，再把新的設計提交至環工會作討論。

、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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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iii) 陳財喜議員要求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供書面文件，證明不反對有關石牆

在抽水站落成後於原址重建。他建議以樹木建構一條綠道以連接香港

公園及抽水站，一方面優他環境，男一方面使香港公園有所延伸。他

希望部門能在會後提供樹木重置的計劃予環工會各委員參考。

(i v) 葉國謙議員表示新的抽水站還址可以接受 ， 但在其綠他設計方面，可

以考慮與公園渾成一體。

31. 張敬納先生解釋會與圓景顧問考慮各委員的意見 ， 盡量引人綠他設計 ， 採

用天然材料建構牆身，減低對周遭環境的影響 。對於增加香港公園人口方面的

建議，他表示因附近也有一個路口，加上會增加管理上的困難，他認為康文署

不會批准有關申請。他表示現有康文署的苗圍並不開放供市民享用 ， 水務署將

會按康文署的標準再重新建造新的苗園，開放新建造的苗間 ， 相信康文署不會

接受。另外，抽水站建築物前須騰出非紡、他的空地，以便車輛出人抽水站。

32 . 主且總結委員會不反對搬遷夏憨道的抽水站至紅棉跑2區消防局附近的

現有斜坡上 ， 但對新抽水站的綠化設計有所保留 ， 故希望部門能按各委員的意

見作出修改 ， 再把修訂的按計提交委員會。

第 6 項:食物環境衛生暑小販資助計劃進展報告

(下午 3 時 44 分至 4 時 20 分)

33.食物環境衛生署統籌主管(小販資助計劃)勞月儀女士向委員會簡介文件內

容，概述如下 :

文件的第 3-6 段主要交代與小販溝通的工作進程。文件的第 7 段則交代

交回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申請的數目 ，而第 7a 段為其分析。資助計創開

展至 9 月 1 9 日，中西區共收到 25 宗自願交回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申請(其

中有 16 名小販己交回牌照)。穢至 10 月 1 日為止，共收到 29 宗自願

交回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申請(其中有 1 8 名小販己交回牌照)。文件 7b

段則交代中西區小販排檔區搬遷重建的申請數字為 1 6 宗及原址重建的

申請數字為 4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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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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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助計剖開展以來，就小販排檔區搬遷及重建的情況 ， 小販資助計

劉小組及食環署分區同事與中西區 9 條街道的販商一直保持密切的聯

絡 ， 在過去四個月以來， 署方與議員 、販商及其代表已舉行超過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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